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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附設嘉義監獄鹿

草分監（下稱鹿草分監）。 

貳、案   由：鹿草分監於民國（下同）109年12月間發生

新收收容人蔡○○於第四工場交代管理員

辦理新收手續時，因態度不佳及言語挑釁

，數名非視同作業受刑人違規聚集觀看。

經本院調閱監視器畫面，並請鹿草分監協

助確認，計有許○○、吳○○、沈○○等3

名受刑人毆打蔡○○，另有1名受刑人林○

○於支援警力到達後未依指令停留原地等

違規情形發生。事發後鹿草分監共計對6名

收容人進行調查訪談，並製作訪談紀錄，

卻未均依「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」

第7條規定予以錄音，而僅對吳○○及沈○

○訪談進行錄音，然本院聽取2份錄音後，

發現疑係於訪談紀錄製作完成後，由詢問

人及被詢問之收容人照本宣科地複誦完成

，如此將無法達成以錄音確保訪談紀錄正

確性之規範目的，實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法

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鹿草分監於109年12月間發生新收收容人蔡○○於

第四工場交代管理員辦理新收手續時，因態度不佳及言

語挑釁，數名非視同作業受刑人違規聚集觀看。經本院

調閱監視器畫面，並請鹿草分監協助確認，計有許○○、

吳○○、沈○○等3名受刑人毆打蔡○○，另有1名受刑

人林○○於支援警力到達後未依指令停留原地等違規情

形發生。受刑人於監所工場之作業人數眾多，對於突發

狀況如未能審慎因應，勢將導致群體情緒激動，監所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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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難以維繫。未來鹿草分監應以本案為鑑，澈底檢討辦

理新收手續之流程，俾免因囚情不穩引發衝突。此外，

在事發後鹿草分監共計對6名收容人進行調查訪談，並製

作訪談紀錄，卻未均依「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」

第7條規定予以錄音，而僅對吳○○及沈○○訪談進行錄

音，然本院聽取2份錄音後，發現疑係於訪談紀錄製作完

成後，由詢問人及被詢問之收容人照本宣科地複誦完成，

如此將無法達成以錄音確保訪談紀錄正確性之規範目

的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鹿草分監發生受刑人遭圍毆及檢討情形如下： 

(一)109年12月22日10時43分許，鹿草分監第四工場交代

管理員辦理戒菸受刑人蔡○○新收手續時，因蔡○

○對主管及協助文書之視同作業人員之態度不佳，

並不斷以挑釁言語應答等情況，致引發數名非視同

作業受刑人聚集觀看，在場受刑人許○○一時情緒

激動衝向蔡○○並有毆打蔡○○舉措，交代管理員

阻止未果後立即以吹哨方式維持現場秩序，並請求

警力支援。 

(二)嗣支援警力將滋事的許○○及遭毆打的蔡○○分別

帶離現場，鹿草分監即調閱監視錄影資料進行調

查，發現除許○○外尚有2名受刑人吳○○、沈○○

藉勸架名義而乘隙以腳踢毆打等方式攻擊蔡員。另

受刑人林○○於支援警力到達後未依指令停留原

地，案經調查核低其累進處遇成績分數，並未施以

懲罰。 

(三)另外，蔡○○身旁穿著橘色背心之受刑人，係鹿草

分監依監獄行刑法第31條第3項
1
規定遴選，協助處

理事務之視同作業受刑人，事發當時視同作業受刑

人係與管理員試圖將許○○與蔡○○分離，尚非參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監獄行刑法第31條第3項規定：「受刑人從事炊事、打掃、營繕、看護及其他由監獄指定之

事務，視同作業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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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毆打蔡○○之滋事者。是以，鹿草分監依監視錄

影畫面及相關當事人陳述，對出手毆打蔡員之3名

刑人依法施以懲罰： 

1、吳○○：依監獄行刑法第86條
2
、「監獄對受刑人

施以懲戒辦法暨受刑人違規行為及懲罰基準表」

第2項第2類第2款
3
規定，施以警告、停止接受送

入餐飲3日、停止使用自費購買非日常生活必需

品7日、移入違規舍14日。 

2、許○○：依監獄行刑法第86條、「監獄對受刑人施

以懲戒辦法暨受刑人違規行為及懲罰基準表」第

2項第2類第1款
4
規定，施以警告、停止接受送入

餐飲3日、停止使用自費購買非日常生活必需品7

日、移入違規舍14日。 

3、沈○○：依監獄行刑法第86條、「監獄對受刑人施

以懲戒辦法暨受刑人違規行為及懲罰基準表」第

2項第2類第2款規定，施以警告、停止接受送入餐

飲3日、停止使用自費購買非日常生活必需品7

日、移入違規舍14日。 

(四)按「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」第7條規定，機關

對受刑人進行訪談，應作成訪談紀錄並錄音。據查

復，鹿草分監當時對受刑人吳○○、許○○、沈○

○、林○○、林○○及蔡○○進行訪談並作成紀錄，

但僅就受刑人吳○○、沈○○之訪談進行錄音，整

理如下表所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監獄行刑法第86條第1項規定，受刑人有妨害監獄秩序或安全之行為時，得施以下列一款

或數款之懲罰： 

一、警告。 

二、停止接受送入飲食3日至7日。 

三、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需品7日至14日。 

四、移入違規舍14日至60日。 
3
 第2項「妨害監獄安全之行為」第2類「暴行或傷害他人類」第2款「藉勸架名義而乘隙暴

行他人者。」 
4
 第1款「徒手互毆或毆人者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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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鹿草分監圍毆事件之關係人 

對象 事件 是否有錄音 

吳○○ 毆打新收收容人 是 

許○○ 毆打新收收容人 否 

沈○○ 毆打新收收容人 是 

林○○ 協助辦理新收文書作業

之視同作業人員 

否 

林○○ 於支援警力到達後未依

指令停留原地 

否 

蔡○○ 遭毆打之新收收容人 否 

資料來源：本院依法務部矯正署資料整理。 

(五)事件發生後，鹿草分監業加強要求各值勤人員應確

實掌握工場人員之動態，禁止受刑人於工場隨意走

動；非視同作業人員應於指定作業位置進行作業，

不可私自更換座位，或藉故逗留於主管桌前。部分

訪談紀錄時漏未錄音部分，鹿草分監已立即改進，

目前由戒護科違規送達承辦人員於每月檢視違規

案件是否有進行錄音及留存相關影像。 

二、本院調取當日新收受刑人遭圍毆之監視器畫面，擷取

重要畫面後請鹿草分監協助說明如下：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1：31」 

講台左側之辦公桌前，除著外套之受刑人蔡○○外，尚有4

名著白色上衣、2名著橘色背心之受刑人（其後增至4名）圍

觀。著橘色背心為視同作業收容人，著白色上衣之非視同作

業受刑人於該時段，應於指定之作業位置就座，其等圍觀之

行為，並不符合嘉所之規定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2：04」 

主管蘇○○於詢問受刑人蔡○○相關事項後發現蔡○○情

緒不穩，即走至工場講台前以電話聯絡中央台主任派員，協

助將蔡員帶至中央台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2：22」 

受刑人蔡○○蹲下後，1名白色長袖上衣受刑人趨前靠近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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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，該受刑人為王○○，並未攻擊蔡○○，於110年1月15

日期滿出監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3：17」 

蔡○○當時以三字經辱罵主管，主管蘇○○以拍桌方式威

嚇蔡○○要求其不可口出穢言。 

左方白色上衣受刑人穿越 3 名著橘色背心之受刑人為許○

○，有毆打蔡○○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3：19」 

1名原坐於板凳之受刑人趨前靠近蔡○○處並毆打蔡○○，

該受刑人為沈○○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3：19」 

1名受刑人自作業區後方跑向蔡○○處，並毆打蔡○○，該

受刑人為吳○○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3：32」 

1名僅著四角內褲男子趨前，該名男子協助拉開圍毆之受刑

人，該名男子為視同作業收容人郭○○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4：27」 

原蹲著受刑人起身直指門口叫囂，該受刑人為許○○。 

錄影畫面時間「2020/12/22 10：45：41」 

穿戴口罩欲趨前之受刑人為林○○，當時該員剛洗浴完畢。 

三、由於受刑人於監所工場之作業人數眾多，對於突發狀

況如未能審慎因應，勢將導致群體情緒激動，監所紀

律難以維繫。未來鹿草分監應以本案為鑑，澈底檢討

辦理新收手續之流程，俾免因囚情不穩引發衝突。 

四、此外，鹿草分監對於此次圍毆處置相當明快，惟按「監

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」第7條規定，機關對受刑人

進行訪談，應作成訪談紀錄並錄音，其規範目的在於

針對調查程序進行中之訪談所作成訪談紀錄，為確保

紀錄之正確性，而以錄音輔助之。經本院調查，除有

前述未對所有訪談受刑人進行錄音之缺失，鹿草分監

已表明將有所改善之外，另聽取法務部提供本院之吳

○○及沈○○之錄音，疑係於訪談紀錄製作完成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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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筆錄詢問人及被詢問之收容人照本宣科地複誦完

成，如此恐將無法達成以錄音確保訪談紀錄正確性之

規範目的，顯有重大違失： 

(一)經查，吳○○訪檔錄音檔資料記載日期
5
為「2020年

12月23日下午02:37:22」，與吳○○訪談紀錄記載

為「109年12月23日13時40分」有顯著差距，且查吳

○○錄音檔案時間長度僅有2分33秒，除非錄音檔

資料記載日期有誤，否則可推定錄音時間係在訪談

紀錄製作完成之後。同理，沈○○錄音檔資料記載

日期則為「2020年12月23日上午10:34:04」，沈○○

訪談紀錄記載為「109年12月23日9時40分」，沈○○

錄音檔案時間長度僅有3分56秒，亦可推定錄音時

間係在訪談紀錄製作完成之後。 

(二)再者，吳○○與沈○○之訪談紀錄，均係以電腦設

備繕打而成，惟在錄音內容中，均無存錄任何敲擊

鍵盤聲音，與一般情形製作紀錄過程時錄音，無法

避免存錄鍵盤敲擊聲音，明顯有別。 

(三)又2份訪談紀錄中訪談人均記載為林○○科員，但2

份錄音檔之詢問者，音色似有不同，是否為同日同

一人所為，抑或因錄音設備、環境所影響而有差異，

恐滋疑義。 

(四)而且，經本院聽取吳○○錄音檔，發現其應答如流，

與訪談紀錄相當契合，是否是持已製作完成訪談紀

錄照本宣科，已足令人懷疑。 

(五)另檢視沈○○訪談紀錄係記載：「……當時有三工

場戒菸同學1206蔡○○由服務員（文書）辦理新收

收（按：為「手」之誤）續，他（1206蔡○○）在回答服

務員問題時口氣不屑致雙方不快……」等語，但本

院聽取沈○○錄音檔，其應答則為：「當時有三工戒

                   
5
 錄音檔資料記載日期係依錄音設備起始錄音之時間所認定，如果錄音設備未校正正確時

間，可能有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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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同學1206蔡○○由服路議員（按：音譯）……服務員

文書辦理新收……（另有人聲：手續）手續，他一百……

1206蔡○○在回答服務員問題時口氣不屑與雙方

不快……」等語，沈○○為國中畢業，似乎是對於

訪談紀錄所載內容有所懷疑，故於誦讀時並不順

暢，而且訪談紀錄記載「服務員（文書）」係指協助

文書作業之服務員，可能係因筆錄繕打速度不及訪

談對話速度，為求簡潔而以括號附記方式記錄，但

沈○○訪談錄音竟呈現「服務員文書」之應答，顯

然不符合訪談錄音與訪談紀錄應有落差之通常情

形。 

(六)故本院認為，2人訪談紀錄似由管理人員事先製作

完成，錄音檔則為事後照本宣科式地補充錄製。錄

音目的原係為確保訪談紀錄之正確性，鹿草分監此

種先作成訪談紀錄後補錄音之作法，無法達成與受

刑人訪談過程中應予紀錄並錄音之規範目的，顯有

重大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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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鹿草分監於109年12月間發生新收收容人蔡○

○於第四工場交代管理員辦理新收手續時，因態度不佳及言

語挑釁，數名非視同作業受刑人違規聚集觀看。經本院調閱

監視器畫面，並請鹿草分監協助確認，計有許○○、吳○○、

沈○○等3名受刑人毆打蔡○○，另有1名受刑人林○○於支

援警力到達後未依指令停留原地等違規情形發生。受刑人於

監所工場之作業人數眾多，對於突發狀況如未能審慎因應，

勢將導致群體情緒激動，監所紀律難以維繫。未來鹿草分監

應以本案為鑑，澈底檢討辦理新收手續之流程，俾免因囚情

不穩引發衝突。此外，在事發後鹿草分監共計對6名收容人進

行調查訪談，並製作訪談紀錄，卻未均依「監獄對受刑人施

以懲罰辦法」第7條規定予以錄音，而僅對吳○○及沈○○訪

談進行錄音，然本院聽取2份錄音後，發現疑係於訪談紀錄製

作完成後，由詢問人及被詢問之收容人照本宣科地複誦完成，

如此將無法達成以錄音確保訪談紀錄正確性之規範目的，顯

有重大違失，實有未當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

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法務部矯正署督飭鹿草分監確實檢

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 

提案委員： 王美玉 

          高涌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蘇麗瓊 


